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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 行 人：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eijing Highlander Digital Technology Stock Co.,Ltd  

注册资本：    4,154.63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申万秋 

成立日期：    2001 年 2 月 14 日 

住    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 8 号楼 6 层 605 号 

邮政编码：    100084 

电    话：    010-82678888 

传    真：    010-82150083 

互联网网址：  http://www.highlander.com.cn 

电子信箱：    HLX@highlander.com.cn 

 

二、发行人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一）发行人股本形成及其变化情况概述 

公司前身为成立于 2001 年 2 月 14 日的北京海兰信数据记录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兰信有限”），2008 年 3 月 26 日，海兰信有限整体变更为北京海

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兰信股份”、本公司、公司）。 

公司自设立至今，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 4 个主要阶段，具体为：1、设立

阶段（2001 年 2 月-2001 年 4 月）；2、产业资本北京启华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启华源科技”）主导阶段（2001 年 4 月-2002 年 7 月）；3、控制权

向核心管理团队过渡阶段（2002 年 7 月-2006 年 8 月）；4、核心管理团队控制

阶段（2006 年 8 月-今）。 

经过多次的股权调整，公司根据航海电子行业特点融合了产业资本、创投基

金和管理团队，为公司业务稳健发展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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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立阶段（2001 年 2 月-2001 年 4 月） 

2001 年 2 月 14 日，公司创始人申万秋抓住国际海事组织及中国海事局关

于船舶强制安装“黑匣子”的契机，成立海兰信有限并担任董事长。同年 4 月，

申万秋邀请清华大学同学魏法军出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并签订《关于共同创业

的约定书》，建立了一致行动关系，形成了公司的核心管理团队。 

2、产业资本启华源科技主导阶段（2001 年 4 月-2002 年 7 月） 

2001 年初，海兰信有限引进了立足于推动清华大学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启华

源科技作为公司股东。启华源科技为了海兰信有限的持续快速发展，通过股权纽

带引入清华北方科技开发中心（以下简称“清华北方”）、中国远洋运输（集团）

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团”）、首钢冶金机械厂（北京市昌平区国资委下属的

全民所有制企业）等成为海兰信有限股东。 

3、控制权向核心管理团队过渡阶段（2002 年 7 月-2006 年 8 月） 

启华源科技逐步对外转让股权，并于 2005 年 8 月转让出全部股权。与此同

时，申万秋和魏法军作为海兰信有限的创始人和核心管理团队，为维护海兰信有

限的稳定和发展，逐步增加股权。2005 年 8 月，二人合计持有 22.90%股权，

并且在董事会拥有多数表决权，海兰信有限的实际经营管理主要依赖申万秋和魏

法军所带领的管理团队，公司的控制权向核心管理团队过渡。 

4、核心管理团队控制阶段（2006 年 8 月-今） 

2006 年 8 月，申万秋增持海兰信有限股权，使申万秋和魏法军合计持有的

股权达到 27.40%。 2008 年 1 月，通过增资和受让，申万秋和魏法军合计持有

52.84%股权。2008 年 3 月，海兰信有限整体变更为海兰信股份，并于 2009 年

3 月和 2009 年 6 月进行两次增资，引入创投基金和产业资本。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发行人股本演变情况进行核查，认为：申万秋与魏

法军自2001年5月起在行使海兰信股东权利方面形成一致行动；二人的一致行动

关系是公开、公知的，并为海兰信的其他股东所证实；二人的一致行动关系具有

相应的协议基础，合法有效、明确稳定。申万秋与魏法军自2006年8月开始，通

过一致行动在海兰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优势，主导了董事会决策和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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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名、任免，对海兰信形成了共同实际控制。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申万秋与

魏法军，二人通过一致行动关系自2006年8月以来对发行人形成共同控制。 

2008年1月，申万秋、魏法军成为发行人第一和第二大股东，首钢冶金机械

厂成为第三大股东。截至目前，发行人最近2年内第一大股东未曾发生变更，符

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关于最近两年内

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规定；发行人的第一大股东在最近2年内没有发生变

更，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号》（证监法律字【2007】15号）的规定。 

公司股本形成及变化的简要情况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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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阶段—公司设立阶段（2001年 2月-2001年 4月） 

申万秋和卢耀祖各出资 50 万元成立海兰信有限 
海兰信有限成立 

（2001 年 2 月，注册资本 100 万元） 

第 2 阶段—产业资本启华源科技主导阶段（2001 年 4 月-2002 年 7 月） 

海兰信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1 年 4 月） 

申万秋将其持有的 50 万元出资、卢耀祖将其持

有的 30 万元出资转让给启华源科技 

海兰信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1 年 5 月） 

启华源科技将其持有的 40 万元出资转让给清华

北方及申万秋、魏法军等 6 个自然人，卢耀祖将

其持有的 10 万元出资转让给申万秋 

海兰信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 
（2001 年 8 月） 

启华源科技将其持有的部分出资转让给陆海仪电

子和中远集团，申万秋、魏法军、卢耀祖 3 个自

然人将其持有的部分出资转让给中远集团，魏法

军将其持有的部分出资转让给肖莉华等 3 个自然

人，清华北方及高晋占等 4 个自然人将其持有的

部分出资额转让给刘莎莎 

海兰信有限第一次增资 
及第四次股权转让 

（2002 年 7 月,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海兰信有限以资本公积 300 万元转增实收资本，

各股东等比例增资; 

部分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 

启华源科技以现金 600 万元向海兰信有限新增注

册资本 600 万元 

海兰信有限第五次股权转让 
（2002 年 7 月） 

启华源科技将其持有的部分出资转让给首钢冶金

机械厂、中远集团等 4 家法人及申万秋等 11 个自

然人，高晋占将其持有的部分出资转让给郑学州

海兰信有限第六次股权转让 
（2003 年 7 月） 

启华源科技将其持有的部分出资分别转让给魏

法军和李广琪，北京创飞将其持有的全部出资转

让给申万秋，清华北方将其持有的全部出资分别

转让给申万秋和魏法军，申万秋将部分出资转让

给清华孵化器（后更名为启迪创业） 

第 3 阶段—控制权向核心管理团队过渡阶段（2002 年 7 月-200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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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兰信有限第七次股权转让 
（2005 年 8 月） 

启华源科技将其持有的全部出资转让给卢耀祖，

绿满华实业将其持有的全部出资转让给侯胜尧，

申万秋将其持有的部分出资转让给蔡进 

海兰信有限第八次股权转让 
（2006 年 8 月） 

启迪创业受让刘莎莎等 6 个自然人的全部出资，

申万秋受让李广琪等 4 个自然人的全部出资 

海兰信股份第二次增资 
（2009 年 6 月，注册资本 4,154.63 万元）

中舟海洋、乳山造船以现金 1,080 万元向海兰信

股份新增注册资本 300 万元，增资价格为 3.60

元/股 

海兰信股份第一次增资 
（2009 年 3 月，注册资本 3,854.63 万元）

深圳力合、启迪控股以现金 2,000 万元向海兰信

股份新增注册资本 554.63 万元，增资价格为

3.606 元/股 

海兰信有限整体变更设立海兰信股份 
（2008 年 3 月，注册资本 3,300 万元）

申万秋、魏法军、侯胜尧、首钢机械厂(后改制

并更名为首冶新元)、中远集团、启迪控股等 6

名股东共同作为发起人，将海兰信有限整体变更

为海兰信股份 

海兰信有限第十次股权转让 
（2008 年 3 月） 

启迪创业将其持有的全部转让给启迪控股 

海兰信有限第九次股权转让 

及第二次增资 

（2008 年 1 月,注册资本 1,160 万元）

魏法军受让卢耀祖的全部出资；申万秋以现金

600 万元向海兰信有限增加注册资本 160 万元，

每份出资额的增资价格为 3.75 元 

第 4阶段—核心管理团队控制阶段（2006 年 8月-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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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具体说明 

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1、北京海兰信数据记录科技有限公司设立（2001 年 2 月） 

2001 年 2 月 14 日，申万秋和卢耀祖各以现金 50 万元出资，设立海兰信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元。北京三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1

年 2 月 13 日出具了乾会验字[2001]第 1-009 号《验资报告》，验证海兰信有限的

注册资本已缴足。2001 年 2 月 14 日，海兰信有限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

了工商注册登记。 

海兰信有限设立时，各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申万秋 50.00 50.00 

2 卢耀祖 50.00 50.00 

合  计 100.00 100.00 

2、海兰信有限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 

（1）第一次股权转让（2001 年 4 月） 

经海兰信有限 2001 年 4 月 10 日第一届一次股东会同意，申万秋将 50 万元

出资、卢耀祖将 30 万元出资转让给启华源科技。2001 年 4 月 25 日，海兰信有

限就本次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后，各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

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启华源科技 80.00 80.00 

2 卢耀祖 20.00 20.00 

合  计 100.00 100.00 

（2）第二次股权转让（2001 年 5 月） 

经海兰信有限 2001 年 5 月 15 日第二届二次股东会同意，启华源科技将其持

有的 4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清华北方及申万秋、魏法军等 6 位自然人，卢耀祖将

其持有的 1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申万秋。相关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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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 

（单位：万元）

1 清华北方 20.00 

2 魏法军 9.00 

3 申万秋 6.00 

4 高晋占 2.00 

5 李晓宇 1.00 

6 马建国 1.00 

7 

启华源科技 

郑学州 1.00 

8 卢耀祖 申万秋 10.00 

2001 年 5 月 28 日，海兰信有限就本次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

转让后，各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启华源科技 40.00 40.00 

2 清华北方 20.00 20.00 

3 申万秋 16.00 16.00 

4 卢耀祖 10.00 10.00 

5 魏法军 9.00 9.00 

6 高晋占 2.00 2.00 

7 李晓宇 1.00 1.00 

8 马建国 1.00 1.00 

9 郑学州 1.00 1.00 

合  计 100.00 100.00 

（3）第三次股权转让（2001 年 8 月） 

为了引入中远集团作为公司股东，海兰信有限的主要股东启华源科技、申万

秋、卢耀祖、魏法军无偿向中远集团转让部分股权。同时，启华源科技将其持有

的部分出资额转让给深圳市陆海仪电子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海仪电子”），

部分原有股东之间发生转让。本次转让事宜经海兰信有限 2001 年 7 月 28 日第三

届二次股东会决议同意。相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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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单位：万元）

1 陆海仪电子 10.00 

2 
启华源科技 

中远集团 6.40 

3 申万秋 5.56 

4 魏法军 2.44 

5 卢耀祖 

中远集团 

1.60 

6 肖莉华 1.00 

7 陆卫红 1.00 

8 

魏法军 

于  萱 1.00 

9 清华北方 3.20 

10 李晓宇 0.16 

11 马建国 0.16 

12 郑学洲 0.16 

13 高晋占 

刘莎莎 

0.32 

2001 年 9 月 13 日，海兰信有限就本次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各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启华源科技 23.60 23.60 

2 清华北方 16.80 16.80 

3 中远集团 16.00 16.00 

4 陆海仪电子 10.00 10.00 

5 申万秋 10.44 10.44 

6 卢耀祖 8.40 8.40 

7 刘莎莎 4.00 4.00 

8 魏法军 3.56 3.56 

9 高晋占 1.68 1.68 

10 陆卫红 1.00 1.00 

11 肖莉华 1.00 1.00 

12 于  萱 1.00 1.00 

13 李晓宇 0.84 0.84 

14 马建国 0.84 0.84 

15 郑学州 0.84 0.84 

合  计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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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远集团 2009 年 7 月 8 日出具的《关于受让北京海兰信数据记录科技

有限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本次转让中，中远集团自启华源科技、申万秋、魏

法军、卢耀祖受让海兰信股权均为无偿，无需支付转让价款。  

（4）海兰信有限第一次增资及第四次股权转让（2002 年 7 月） 

2002 年至 2003 年间，海兰信有限处在创业初期，VDR 产品的研发和市场

推广在尚未取得突破，各方对公司发展前景判断不一。在这种情况下，部分股东

选择了退出公司。与此同时，申万秋、魏法军坚定看好航海电子科技行业，通过

各种渠道，积极引入投资者，为公司的生存发展筹集资金。因此，这一阶段，公

司新老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比较频繁。 

根据 2002 年 7 月 5 日海兰信有限第四届二次股东会决议，海兰信有限以资

本公积 300 万元转增实收资本。同时，陆海仪电子将其持有的全部出资额转让给

北京创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创飞”），公司部分自然人股东间进行股

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单位：万元）

1 陆海仪电子 北京创飞 40.00 

2 陆卫红 黄祥玉 4.00 

3 肖莉华 艾印丽 4.00 

4 于  萱 陆长春 4.00 

2002 年 7 月 10 日，经海兰信有限第五届一次股东会决议，启华源科技以现

金 600 万元对海兰信有限增加注册资本 600 万元。 

根据2002年7月16日中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慧验字[2002]

第 010 号《验资报告》， 验证本次资本公积转增的 300 万元注册资本和现金增

资的 6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均已到位。 

2002 年 7 月 24 日，海兰信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此次增资和股权转让完

成后，海兰信有限的股东及其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启华源科技 694.40 69.44 

2 清华北方 67.20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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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远集团 64.00 6.40 

4 北京创飞 40.00 4.00 

5 申万秋 41.76 4.176 

6 卢耀祖 33.60 3.36 

7 刘莎莎 16.00 1.60 

8 魏法军 14.24 1.424 

9 高晋占 6.72 0.672 

10 陆长春 4.00 0.40 

11 黄祥玉 4.00 0.40 

12 艾印丽 4.00 0.40 

13 郑学州 3.36 0.336 

14 马建国 3.36 0.336 

15 李晓宇 3.36 0.336 

合  计 1000.00 100.00 

（5）第五次股权转让（2002 年 7 月） 

经 2002 年 7 月 26 日海兰信有限第五届二次股东会同意，启华源科技将其持

有的部分出资额转让给首钢冶金机械厂、中远集团等 4 家法人单位及申万秋等

11 名自然人，高晋占将其持有的部分出资额转让给郑学州。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 

（单位：万元） 

1 首钢冶金机械厂 248.00 

2 深圳市绿满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5.00 

3 中远集团 36.00 

4 北京创飞 22.00 

5 侯胜尧 33.00 

6 卢耀祖 18.40 

7 申万秋 16.24 

8 刘莎莎 9.00 

9 魏法军 7.76 

10 郑学州 4.92 

11 陆长春 2.00 

12 黄祥玉 2.00 

13 

启华源科技 

艾印丽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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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晓宇 1.64 

15 马建国 1.64 

16 高晋占 郑学州 1.72 

2002 年 8 月 2 日，海兰信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各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首钢冶金机械厂 248.00 24.80 

2 启华源科技 184.80 18.48 

3 深圳市绿满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5.00 10.50 

4 中远集团 100.00 10.00 

5 清华北方 67.20 6.72 

6 北京创飞 62.00 6.20 

7 申万秋 58.00 5.80 

8 卢耀祖 52.00 5.20 

9 侯胜尧 33.00 3.30 

10 刘莎莎 25.00 2.50 

11 魏法军 22.00 2.20 

12 郑学州 10.00 1.00 

13 陆长春 6.00 0.60 

14 艾印丽 6.00 0.60 

15 黄祥玉 6.00 0.60 

16 李晓宇 5.00 0.50 

17 高晋占 5.00 0.50 

18 马建国 5.00 0.50 

合  计 1000.00 100.00 

2009 年 4 月 29 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

于确认原首钢冶金机械厂受让北京海兰信数据记录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股权的复

函》，对首钢冶金机械厂以 420 万元人民币的实际价格受让海兰信有限 248 万出

资的行为予以确认。 

2009 年 7 月 8 日，中远集团出具了《关于受让北京海兰信数据记录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本次转让中，中远集团自启华源科技受让海兰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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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为无偿，无需支付转让价款。 

（6）第六次股权转让（2003 年 7 月） 

经 2003 年 7 月 20 日海兰信有限第六届三次股东会同意，申万秋将其持有的

部分出资额转让给北京清华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孵化器”），

其他部分股东间进行了股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单位：万元）

1 北京创飞 申万秋 62.00 

2 申万秋 52.50 

3 
清华北方 

魏法军 14.70 

4 魏法军 37.80 

5 
启华源科技 

李广琪 20.00 

6 申万秋 清华孵化器 8.00 

2003 年 8 月 5 日，海兰信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各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首钢冶金机械厂 248.00 24.80 

2 启华源科技 127.00 12.70 

3 深圳市绿满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5.00 10.50 

4 中远集团 100.00 10.00 

5 清华孵化器 8.00 0.80 

6 申万秋 164.50 16.45 

7 魏法军 74.50 7.45 

8 卢耀祖 52.00 5.20 

9 侯胜尧 33.00 3.30 

10 刘莎莎 25.00 2.50 

11 李广琪 20.00 2.00 

12 郑学州 10.00 1.00 

13 陆长春 6.00 0.60 

14 黄祥玉 6.00 0.60 

15 艾印丽 6.00 0.60 

16 李晓宇 5.0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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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高晋占 5.00 0.50 

18 马建国 5.00 0.50 

合  计 1000.00 100.00 

清华孵化器负责运营清华创业园，对入园企业有系列的扶持政策和相关优

惠，这对创业初期的企业成长至关重要。根据清华孵化器的上级国有资产管理部

门清华大学经营性资产管理办公室（原清华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2009 年 6

月 24 日出具的《关于确认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受让北京海兰信数据记

录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股权事宜的复函》（清经资办发[2009]3 号），海兰信有限

入园时承诺赠送少量股权，以进一步获取相关支持。因此，2003 年 8 月，申万

秋向清华孵化器无偿转让 8 万元出资额。 

根据清华大学经营性资产管理办公室 2009 年 7 月 22 日出具的《关于北京清

华北方科技开发中心入股原北京海兰信数据记录有限公司有关情况的复函》（清

经资办发[2009]4 号），清华北方于 2001 年 5 月受让了启华源科技持有的海兰信

有限 20 万元出资，但未支付股权转让款；2001 年 8 月和 2003 年 7 月，经与启

华源科技协商，清华北方将所持海兰信有限的股权分别无偿转让给刘莎莎、申万

秋、魏法军，以抵偿未偿付的股权转让款。 

经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清华北方受让及转让海兰信有限股权事项进行了

核查：在上述股权转让发生时，清华北方作为清华大学所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所持海兰信的股权属于国有产权，且上述股权转让的交易金额均未超过 100 万

元，根据上述股权转让发生时有效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和《国有资产评

估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该国有资产转让事项不属于必须评估的事项。此外，在

2004 年 2 月 1 日《企业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财政部令第 3号）实施前，尚无国有产权转让必须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

构中公开进行的强制性要求，因此清华北方上述股权可协议转让。 

根据清华大学经营性资产管理办公室出具的上述复函，清华北方系清华大学

独资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上述股权转让行为系清华北方内部经营行为，符合其管

理规定。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清华北方将所持发行人股权转让给自然人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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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应付启华源股权转让款的行为不属于需经上级部门批复的事项，亦不属于必须

评估和进场交易的事项，该等股权转让均已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已得到其

上级主管部门的事后确认，转让行为合法、有效。 

（7）第七次股权转让（2005 年 8 月） 

经 2005 年 8 月 24 日海兰信有限第六届四次股东会同意，启华源科技将其持

有的全部出资额转让给卢耀祖，其他部分股东间进行股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单位：万元） 

1 启华源科技 卢耀祖 127.00 

2 绿满华 侯胜尧 105.00 

3 申万秋 蔡  进 10.00 

2005 年 10 月 28 日，海兰信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各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首钢冶金机械厂 248.00 24.80 

2 中远集团 100.00 10.00 

3 清华孵化器 8.00 0.80 

4 卢耀祖 179.00 17.90 

5 申万秋 154.50 15.45 

6 侯胜尧 138.00 13.80 

7 魏法军 74.50 7.45 

8 刘莎莎 25.00 2.50 

9 李广琪 20.00 2.00 

10 郑学州 10.00 1.00 

11 蔡  进 10.00 1.00 

12 陆长春 6.00 0.60 

13 黄祥玉 6.00 0.60 

14 艾印丽 6.00 0.60 

15 李晓宇 5.00 0.50 

16 高晋占 5.00 0.50 

17 马建国 5.00 0.50 

合  计 1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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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八次股权转让（2006 年 8 月） 

经 2006 年 7 月 25 日海兰信有限第八届一次股东会同意，公司发起人申万秋

为增加对公司的控制力，增持股权，部分自然人股东将其持有的股权转给北京启

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为清华孵化器更名后的公司，以下简称“启迪创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单位：万元） 

1 刘莎莎 25.00 

2 陆长春 6.00 

3 黄祥玉 6.00 

4 艾印丽 6.00 

5 李晓宇 5.00 

6 高晋占 

启迪创业 

5.00 

7 李广琪 20.00 

8 郑学州 10.00 

9 蔡  进 10.00 

10 马建国 

申万秋 

5.00 

2006 年 8 月 16 日，海兰信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各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申万秋 199.50 19.95 

2 魏法军 74.50 7.45 

3 首钢冶金机械厂 248.00 24.80 

4 中远集团 100.00 10.00 

5 启迪创业 61.00 6.10 

6 卢耀祖 179.00 17.90 

7 侯胜尧 138.00 13.80 

合  计 1000.00 100.00 

本次转让中，国有股东启迪创业系按 3.4 元的价格受让刘莎莎等 6位自然人

股东转让的出资,定价依据是以经审计的海兰信有限 2005 年末的净资产为基础，

考虑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并经启迪创业内部决策程序决定。2009 年 6 月 24 日，

启迪创业的上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清华大学经营性资产管理办公室出具《关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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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受让北京海兰信数据记录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股

权事宜的复函》（清经资办发[2009]3 号），确认本次转让的价格合理，符合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 

（9）海兰信有限第九次股权转让和第二次增资（2008 年 1 月） 

经 2008 年 1 月 22 日海兰信有限第十届第三次股东会同意，卢耀祖将其持有

的全部出资额转让给魏法军。 

本次魏法军受让卢耀祖所持海兰信有限 179 万元出资额的定价依据是以海

兰信有限 2007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础，确定为 550 万元，股权转让

款分两期支付。2008 年 1 月，卢耀祖就本次转让出具《声明》，声明其完全知悉

海兰信有限已开始为在境内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做准备、海兰信存在近期上市

的预期等信息，并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系自愿进行，承诺不对本次股权转让的公平

性及合法性提出任何异议。 

经 2008 年 1 月 22 日海兰信有限召开第十一届一次股东会同意，由申万秋以

现金方式向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160 万元。 

根据北京中恒信德威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恒信德威评报字[2007]第

215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07 年 9 月 30 日海兰信有限的净资产为 3,693.38

万元。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8 年 3 月 6 日以昌

国资函[2008]4 号《关于北京海兰信数据记录科技有限公司整体资产评估项目予

以核准的函》，对前述评估报告予以核准。本次增资价格系以前述评估报告为基

础，确定增资价格为 3.75 元。 

2008 年 1 月 25 日，北京永恩力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永恩验字（2008）

第 08A029116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160 万元到位。2008 年 2

月 25 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中瑞岳华验字[2008]第 2018《验资

报告》，验证申万秋为本次增资共出资 600 万元，其中 160 万作为新增注册资本

缴付，另 440 万元计入海兰信有限的资本公积金。 

2008 年 1 月 28 日，海兰信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

成后，各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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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申万秋 359.50 30.99 

2 魏法军 253.50 21.85 

3 首钢冶金机械厂 248.00 21.38 

4 中远集团 100.00 8.62 

5 启迪创业  61.00 5.26 

6 侯胜尧 138.00 11.90 

合  计 1,160.00 100.00 

（10）第十次股权转让（2008 年 3 月） 

经海兰信有限 2008 年 3 月 12 日第十一届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同意，启迪创业

将其持有的全部出资额 61 万元按取得该项出资的受让价格 180.2 万元转让给启

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控股”）。 

本次转让的出让方启迪创业系受让方启迪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启迪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转让系启迪控股为调整内部资产结构而进行的内部

转让。2008 年 3 月 25 日，启迪控股的上级国有资产主管部门清华大学国有资产

管理办公室下发《关于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转让北京海兰信数据记录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经济行为的批复》（清设文[2008]16 号），同意以协议转让的方

式进行本次转让。 

2008 年 3 月 25 日，海兰信有限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各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申万秋 359.50 30.99 

2 魏法军 253.50 21.85 

3 首钢冶金机械厂 248.00 21.38 

4 中远集团 100.00 8.62 

5 启迪控股 61.00 5.26 

6 侯胜尧 138.00 11.90 

合  计 1,160.00 100.00 

3、整体变更成立海兰信股份（200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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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08 年 3 月 26 日第一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以申万秋、魏法军、

侯胜尧、首钢冶金机械厂、中远集团、启迪控股等 6 名股东共同作为发起人，将

海兰信有限整体变更为海兰信股份。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

专审字[2008]第 2837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海兰信有限的净

资产为 4,723 万元人民币，按 1：1 折股比例折为股份总额 3,300 万股，其余 1,423

万元列入资本公积。北京岳华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08 年 1 月 31 日为基准

日对海兰信有限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并出具岳华德威评报字[2008]第

34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根据该评估报告，海兰信有限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

币 5,013.92 万元。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2008]第 2039 号

《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8 年 3 月 26 日，海兰信股份设立时的注册资本 3,300

万元已足额到位。 

2008 年 3 月 26 日，海兰信股份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出资比例（%）

1 申万秋 1,022.67 30.99 

2 魏法军 721.05 21.85 

3 首钢冶金机械厂 705.54 21.38 

4 侯胜尧 392.70 11.90 

5 中远集团 284.46 8.62 

6 启迪控股 173.58 5.26 

合 计 3,300.00 100.00 
注：2008 年 12 月，首钢冶金机械厂改制为国有控股的公司制企业，并更名为北京首冶

新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冶新元”）。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8 年 5 月 20 日出具《北京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

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京国资[2008]111 号)，同意海兰信的国有股权管理

方案，确认首钢冶金机械厂、中远集团、启迪控股所持海兰信股份的股权为国有

法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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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兰信股份的两次增资 

（1）海兰信股份 2009 年 3 月的增资 

根据 2009 年 3 月 11 日海兰信股份 2009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司股本由 3,300 万股增加到 3,854.63 万股，新增的 554.63 万股由深圳力合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力合”）与启迪控股以现金认购。 

根据北京岳华德威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岳华德威评报字（2009）第 119 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09 年 2 月 28 日海兰信股份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7,647.32

万元。本次新增股本的价格以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确定为每股 3.606 元。 

北京永恩力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此次增资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永恩

验字[2009]第 09A103556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9 年 3 月 19 日，深圳力

合和启迪控股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已到位。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对该项验资进

行了复核,出具中瑞岳华专审字[2009]第 2003 号《验资复核报告》。 

2009 年 3 月 20 日，海兰信股份完成此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增资完

成后，海兰信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申万秋 1,022.67 26.53 

2 魏法军 721.05 18.71 

3 首冶新元 705.54 18.30 

4 深圳力合 415.97 10.79 

5 侯胜尧 392.70 10.19 

6 启迪控股 312.24 8.10 

7 中远集团 284.46 7.38 

合计 3,854,63 100.00 

（2）海兰信股份 2009 年 6 月的增资 

根据 2009 年 6 月 18 日海兰信股份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股本由 3854.63 万股增加到 4,154.63 万股，新增的 300 万股由江苏中舟海洋工程

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舟海洋”）与乳山市造船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乳山造船”）以现金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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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岳华德威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岳华德威评报字（2009）第 170 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09 年 5 月 31 日海兰信股份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9,946.80

万元。2009 年 7 月 17 日，昌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昌国资函

[2009]17 号《关于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整体资产评估项

目予以核准的函》对该评估报告予以确认。本次新增股本的价格以净资产评估值

为基础确定为每股 3.60 元。 

北京永恩力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永恩验字[2009]第 09A179541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9 年 6 月 23 日，中舟海洋和乳山造船认缴的新增

注册资本已到位。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对该项验资进行了复核，出具中瑞岳华

专审字[2009]第 2004 号《验资复核报告》。 

2009 年 6 月 24 日，海兰信股份完成了此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增资

完成后，海兰信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申万秋 10,226,700 24.62 

2 魏法军 7,210,500 17.36 

3 首冶新元 7,055,400 16.98 

4 深圳力合 4,159,700 10.01 

5 侯胜尧 3,927,000 9.45 

6 启迪控股 3,122,400 7.52 

7 中远集团 2,844,600 6.85 

8 中舟海洋 2,000,000 4.81 

9 乳山造船 1,000,000 2.41 

合 计 41,546,300 100.00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7月23日就前述两次增

资引起的海兰信股份的国有股权变化情况出具《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关于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

(京国资[2009]178 号)，确认首冶新元、中远集团、启迪控股、深圳力合所持海

兰信股份的股权为国有法人股。 

5、国有股东历次股权变化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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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国

有股东 
时间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的

出资额

(万元)

相关手续的办理情况或补办情况 

2001.05 
启华源

科技 
清华北方 20.00 

2001.08 
清华北

方 
刘莎莎 3.20 

2003.07 
清华北

方 
申万秋 52.50

清华北方 

2003.07 
清华北

方 
魏法军 14.70

①经海兰信有限股东会同意； 

②转让方和受让方签署出资转让协

议； 

③已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

记； 

④清华大学经营性资产管理办公室

2009 年 7 月 22 日出具《关于北京

清华北方科技开发中心入股原北京

海兰信数据记录有限有关情况的复

函》（清经资办发[2009]4 号），清

华北方将所持发行人股权转让给自

然人以抵偿应付启华源股权转让款

的行为不属于需经上级部门批复的

事项，亦不属于必须评估和进场交

易的事项。 

启华源

科技 
中远集团 6.40 

申万秋 中远集团 5.56 

魏法军 中远集团 2.44 

2001.08 

卢耀祖 中远集团 1.60 

中远集团 

2002.07 
启华源

科技 
中远集团 36.00

①经海兰信有限股东会同意； 

②转让方和受让方签署出资转让协

议； 

③已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

记； 

④中远集团内部程序批准 

⑤2009 年 7 月 23 日，北京市国资

委《关于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的批复》（京

国资【2009】178 号文）将其所持

股份确认为国有法人股。 

首钢冶金

机械厂 
2002.07 

启华源

科技 

首钢冶金

机械厂 
248.00

①经海兰信有限股东会同意； 

②转让方和受让方签署出资转让协

议； 

③已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

记； 

④2009 年 4 月 29 日，北京市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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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出具《关于确认原首钢冶金机械

厂受让北京海兰信数据记录科技有

限公司相关股权的复函》 

⑤2009 年 7 月 23 日，北京市国资

委《关于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的批复》（京

国资【2009】178 号文）将其所持

股份确认为国有法人股。  

2003.07 申万秋 

清华孵化

器（后更

名为启迪

创业） 

8.00 

2006.08 

艾印丽、

高晋占、

黄祥玉、

李晓宇、

刘莎莎、

陆长春

等 6 人 

启迪创业 53.00

①经海兰信有限股东会同意； 

②转让方和受让方签署出资转让协

议； 

③已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

记； 

④清华孵化器的上级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清华大学经营性资产管理办公

室（原清华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公

室）2009 年 6 月 24 日出具《关于

确认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受让北京海兰信数据记录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股权事宜的复函》（清经资

办发[2009]3 号），予以确认； 

 清华孵化

器（后更

名为启迪

创业） 

2008.03 
启迪 

创业 
启迪控股 61.00

①经海兰信有限股东会同意； 

②转让方和受让方签署出资转让协

议； 

③已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

记； 

④清华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下

发《关于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

公司转让北京海兰信数据记录科技

有限公司股权经济行为的批复》（清

设文[2008]16 号），同意以协议转

让的方式进行本次转让。 

⑤2009 年 7 月 23 日，北京市国资

委《关于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的批复》（京

国资【2009】178 号文）将其所持

股份确认为国有法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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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实际控制人就原北京海兰信数据记录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历次涉及

国有股东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承诺 

2009 年 9 月 14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申万秋、魏法军就原北京海兰信数据记

录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历次涉及国有股东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承诺：如海

兰信有限发生的历次涉及国有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中，存在侵害国有股东合法权

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情形的，申万秋和魏法军将对国有股东所遭受损失予以全

额赔偿，以确保国有权益不受损失。 

7、国资管理部门出具的国有股转持批复文件 

2009 年 9 月 11 日，北京市国资委出具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的批复》（京国资

【2009】227 号），同意公司国有股股东首冶新元、中远集团、启迪控股、深圳

力合按照国有股转持规定将部分股份划转给社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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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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